
- 289 - 

附錄27 

 
中文譯本 

 

 
 
 
 專員用箋 From the desk of the Commissioner 

 
來函檔號：CB(3)/PAC/R53 
本署檔號：PCPD(O)125/115/155 pt.1 

電郵及郵遞 
香港中區 
昃臣道八號 
立法會大樓 
立法會秘書處 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
韓律科女士 

 
韓女士： 

審計署署長衡工量值式審計報告(第五十三號) 
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(第 9 章) 

 
關於你 12 月 28 日的來信，現附上下述文件：  

 
(a) (i) 申訴專員公署於 2009 年 3 月發出的直查審研報告(附錄 1)。

我們沒有獲發中文版本。 

 
 (ii) 行政上訴委員會上訴案件 2003 年 35 號的裁決(附錄 2)。委

員會有關 45 日規定的意見可參閱第 27 至 32 段。我們亦沒

有獲發中文版本。 

 
(b)  圖表顯示公署因未填補空缺所剩的款項佔盈餘的百分比(附

錄 3)。部分空缺屬高層職位，例如副私隱專員、政策顧問及

首席私隱審查主任。 

 
(c)  圖表顯示公署執行部的人員由 2004年至 2008年的離職情況

(附錄 4)，離職原因已盡量列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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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譯本 

 

(d)  13 份本地報章對 2006 年舉行的酒店業保障私隱活動的 18
個報道的剪報副本(附錄 5)。 

 
(e)  公署於 2005 年 9 月 23 日發出的總務通告第 03/05 號副本(附

錄 6)。 

 
(f)  兩封致劉嘉敏先生，JP(分別為 2009 年 10 月 2 日及 12 日)

及一封致鄧爾邦先生(2009年10月2日)的信件副本(附錄7)。

 
(g)  公署的推廣活動手冊已夾附於專員在 2009 年 12 月 14 日提

交委員會的陳詞的附件 1。有關送禮的指引可參閱第 III(4)
部。 

 
 鑑於人手短缺，(c)及(f)項尚未譯成中文。如需要這兩項文件的中譯本，

請致電 3423 6601 與李兆昇先生聯絡。 

 
 
 

個人資料私隱專員 
吳斌 

 
連附件 

 
二零一零年一月四日 

 
副本送：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

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(經辦人：甯漢豪女士，JP) 

 
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(經辦人：何建華先生，JP) 

 
 審計署 
 審計署署長(經辦人：林傑豪先生) 

 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關於本函件的附錄 3，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28；至於
本函件的附錄 4，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29。本函件的
附錄 5、6及 7並無在此隨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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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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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本文件只備英文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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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 
(譯本) 

 
 

行政上訴委員會 
 

行政上訴案件 2003 年第 35 號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判決書的第 27 至 32 段的節錄 

27. 理由(7)要考慮的問題是，第 39(3)條是否有這樣的意圖：如專員不是在

收到投訴後的 45 日內發出通知，不進行調查的決定便會無效。 

 

28. 第 39(3)條的規定如下： 

(3)  凡專員根據本條拒絕進行或拒絕繼續進行一項由投訴引發的調

查，他須於收到該項投訴後的 45 日內，在切實可行範圍內，盡快

藉向投訴人送達一份附同第(4)款的文本的書面通知，告知該投訴

人 

(a) 該項拒絕一事；及 

(b) 拒絕的理由。 

 

29. 請注意，該條並沒有規定專員要在 45 日內作出決定。不過，由於未作

出決定就不能發出通知，從表面看，該條的意思是必須於該段期間內作

出決定。上訴人認為，由於該條規定專員「須於…45 日內…」發出通知，

因此該項規定是強制性的，沒有依從該項規定會導致專員的決定無效。 

 

30. Mr. Ross 認為這項規定僅屬指導性，專員的決定在所有情況下都是有效

的。他請我們按 Au Kwok Hung and The Appeal Panel appointed under 

section 7A(1) of the Housing Ordinance CACV 426/2000 一案的方法考慮

有關問題，而我們應該確定立法機構認為不依從 45 日期限的後果是甚

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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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. 他認為專員可能會受到妨礙，不能在 45 日期限內作出不進行調查的決

定，因為證明該投訴不是以真誠作出的證據在期限過後才出現，或投訴

人及資料使用者之間的調解過程超過 45 日，或投訴人失去聯絡超過 45

日。以該條的詮釋阻止專員在該等情況下拒絕在 45 日期限之後繼續進

行調查是不合邏輯的，並對被投訴者不公平。在任何情況下，專員不依

從有關規定並不會損害上訴人向本委員會提出上訴的權利，因為上訴人

在收到拒絕通知後 28 日內即可提出上訴。 

 

32. 我們留意到該條規定，通知「必須」於專員收到投訴後的 45 日內發出。

表面上，這是一項強制性的規定。但我們看不到在該條文中有任何指明

不依從時限規定會妨礙投訴人行使其法律權利，以致為了公眾利益而令

專員的決定無效。第 39(4)條規定，上訴人可以向本委員會提出上訴，

反對專員的決定。根據《行政上訴委員會條例》，提出上訴的時間是上

訴人收到專員的決定之後 28 日內，而不是專員收到投訴之後 28 日內。

在 45 日期限之後作出的決定並不會影響上訴人就專員的決定向本委員

會提出上訴的權利。此外，沒有依從時限規定並不會限制上訴人對決定

申請司法覆核的權利。在本個案，上訴人直至 2002 年 11 月 25 日(即 45

日期限已過)才向專員提供其身份證明，令專員無法在訂明時間內考慮他

的投訴。在此等情況下，如第 39(3)條的規定是強制性的，儘管專員可

以因上訴人沒有在 45 日期限內提供身份證明而根據第 39(2)條拒絕進行

調查，專員仍須進行調查。這種異常情況是立法的意圖嗎？我們認為不

是。我們認為「不依從時限規定會令專員的決定無效」不會是立法的意

圖。我們駁回理由(7)。 

 

 
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上述判決書的原文為英文本，中文本為個人資料私隱專
員公署提供的譯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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